
法官提醒

城市居，大不易。

许多人千辛万苦都只是

想拥有一个“安乐窝”。

虽然法律没有对“凶宅”

进行准确界定，“凶宅”

属性也不影响房屋的实际使用价值，但却会严重影响购房者的心理感受。

所以，在房产交易过程中，出售者要充分履行合同披露义务，对房屋的情况进

行如实、全面的介绍；购房者也应对房屋的相关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不仅要

清楚房屋权属登记情况、有无共有人、是否属于共同财产等，还要向物业公司、邻

居了解该房屋是否发生过特别事件等情况，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后再决定是否签订

购房合同，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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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钟晓丹

住了4年的二手房，直到换房出卖时

才发现竟然是“凶宅”。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近日对一宗涉及“凶宅”问题的

二手房交易纠纷作出判决，认定构成重大

误解，撤销房屋买卖合同，被告吴某退还原

告王某购房款158万元及损失94万余元。

2016年6月，王某从第一任房主吴某

的手中，用158万元购入其位于天河区的

一处房产。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

于同年10月完成交易，办理了房产过户。

2020年9月，为置换房产，王某将涉

案房屋出售给朱某夫妇。双方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约定房屋售价为275万元，并于11

月完成支付及房产过户。

过了不久，朱某夫妇从邻居口中听闻

该房屋实为“凶宅”。经与第一任房主吴某

核实，吴某承认其妻确于多年前在该房屋

自缢身亡。至此，王某才知悉该房屋曾发

生非正常死亡事件，自己住了4年的房屋

实为“凶宅”。

朱某夫妇随即到法院申请撤销与王某

的购房合同。法院判令王某向朱某夫妇返

还275万元并承担诉讼费。

王某认为“凶宅”一事属于订立合同的

重要事实，吴某在房产交易时对房屋曾发

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只字未提，明显是有意

隐瞒误导其购买该房屋。王某遂将吴某诉

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吴某返还购房款158万元并赔偿相应

损失。

天河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吴某在出售

涉案房屋时未向王某如实披露该房屋曾发

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有违诚信原则以及公序

良俗原则，双方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买卖合

同属于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

法院遂依法判决撤销房屋买卖合同，

吴某退还购房款158万元，并赔偿王某相

应损失94万余元，王某须将房屋恢复登记

至吴某名下。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工人日报》周倩

因父亲病重，李某向公司请假一

周看护，被公司以旷工为由开除。李

某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决公司支

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该

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近日，北京市东

城区人民法院认定，公司应支付李某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3520元。

2021年2月，李某入职该公司，签

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22年1月

21日，因父亲癌症晚期，李某通过微

信请假，得到领导口头同意。3天后，

公司要求李某提交其父亲病重或住院

等相关材料。当日，李某通过微信向

直属领导胡某提交了父亲的病历照

片，又于第二日提供了病历照片、病房

照片及自己的看护视频。1月28日，

李某父亲病逝。当日下午，李某收到

公司向他发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该公司认为，李某在事假未获批

的情况下离开岗位，属严重违反企业

规章制度。

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用

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的请假事由有审核

和审批权。该案中李某因父亲病重需

要陪护，向公司申请事假，该事由既是

处理突发的家庭事务，也属尽人子孝

道，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道德和

善良风俗。公司应以普通善良人的宽

容心、同理心加以对待。

对于请假程序，公司在明知其父

亲重病的情况下，仍以请假材料不全，

未经审批为由，要求李某到岗，未尽到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照顾义务，在执

行管理制度时存在机械管理，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要求不符，

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张女士问：
我公司员工刘某被确诊患有某种

严重传染性疾病后，基于担心请病假

会被扣工资、奖金，因而隐瞒疾病继续

上班，由此导致多名同事被传染。公

司为被传染的员工支付了全部医疗

费用。

请问：公司能否以与刘某的劳动

合同中已经约定，因刘某个人原因导

致公司损失必须赔偿为由，向刘某索

要赔偿？

张女士：
公司有权向刘某索要赔偿。

一方面，刘某必须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

百七十九条分别规定：“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

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

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

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其中的

过错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损害

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该结果的发生，

或者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预见因疏

忽大意没有预见、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

避免。与之对应，刘某明知自己患有某

种极易传染的疾病，却没有告诉公司、

同事，虽然并不希望同事被传染，但却

听之任之，即由于存在过错而必须赔偿

相应费用。

另一方面，公司有权向刘某追

偿。从劳动合同角度上看，刘某难辞

其咎。因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

六条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

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

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

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

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

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

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

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

付。”而刘某隐瞒疾病、传染同事属于

其“本人原因”，客观上也给公司造成

了经济损失。 （廖春梅）

通讯员 魏杭博

近日，嵊州市公安局剡湖派出所民警接到群

众举报，长乐镇黄家岭头村一对夫妻，豢养了两只

画眉鸟。

民警赶到现场查看，发现过某某夫妻家中鸟

笼内确有画眉鸟，询问得知，画眉鸟系两人利用网

具抓获。

画眉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根据刑法第三

百四十一条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

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罚金。

目前，警方对两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正

在办理中。

“凶宅”过户两次后能申请撤销购房合同吗？

非法狩猎画眉鸟
后果严重

通讯员 伍明哲

近日，平阳县闹村乡上浪桥发生惊险一幕，一

辆白色轿车转弯时，突然冲出路面，直接坠落4米

多高的桥底。

平阳县交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时，从周边目

击者口中得知，车里似乎坐着一对夫妻，已掉到桥

底下。民警立刻赶到桥底，发现当事人幸好系了

安全带，并无大碍。

据了解，当天早上8点左右，小车驾驶员沈某

和妻子杨某准备从南雁驶往灵溪，途经事发地时，

车子右前轮打滑，沈某虽然踩下刹车，但还是冲出

围栏，车身受损严重。

更不巧的是，沈某为了省钱，并没有购买车损

险，只能自费承担所有损失。

平阳交警提醒，为保障车辆安全行驶，行车前

一定要掌握车况路况，并系好安全带。

惊魂飞车坠桥底
它立了功

微信请假照看病危父亲遭辞退
法院：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隐瞒疾病传染同事 单位可否要赔偿


